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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招募拍卖会员入库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本中心”）于2018年经瑞安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市供销联社牵头成立，是为我市各类农村产权交易提供场所设施、信息发布、政策咨询、组织交易、交易鉴证等服务的专业化平台和服务性机构。为进一步拓展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农村产权交易行为，提升服务质量，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新一轮拍卖会员（拍卖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资格
申请机构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市场信誉，近三年内无企业违法违规不良记录；
（二）注册地在温州市域范围内，具备拍卖经营资格的独立企业法人（以营业执照登记信息为准，且于2025年11月30日前完成工商注册）；
（三）注册资本金100万元（含）以上，具有1名（含）以上注册于本单位的国家注册拍卖师，并至少配备2名（含）专职工作人员；
（四）熟悉农村产权交易规则，拥有良好的市场运作管理团队和市场宣传推广能力；
（五）对于2024年已入库的13家拍卖会员，若在2024年7月至2025年12月合作期内，其项目进场交易宗数不足5宗（含），则取消其参与本轮会员入库的资格。但上述情形不影响该会员继续履行已进场交易项目的后续相关工作职责，期限至2026年12月31日止；
（六）新报名要求入库的单位，不受前款规定（第五条）情形的限制；
（七）同意向本中心缴纳履约保证金人民币5万元，以保证其合规展业；
（八）承诺遵守本中心相关规定，认可本中心管理制度和发展理念，自愿为农村产权交易活动提供优质服务；
（九）符合本中心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报名时间
2025年12月16日至2025年12月22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30），逾期不予受理。
三、报名地点
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地址：瑞安市安福路 30号一楼）。
四、报名材料
申请机构报名时需要提交以下资料（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一）《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拍卖会员申请表》（见附件）；
（二）企业（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若为分支机构，还需提供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三）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若为分支机构的，还需提供分支机构负责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四）拍卖经营批准证书及中国拍卖协会评级证书（如有）复印件；
（五）注册于本单位的国家注册拍卖师身份证、资格证书及复印件；
（六）在瑞安市域内已有固定办公场所的，同时提供办公场所租赁合同（自有房产的提供房产证明）及复印件；
（七）至少2名专职工作人员社保缴纳证明、身份证及复印件；
（八）近三年内企业违法违规记录查询结果证明；
（九）本中心要求的其他资料。
五、特别提示
（一）会员资格的取得，实行“机构自愿申请，服务中心批准”的制度；
（二）经审查通过的机构，本中心将与其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并授予拍卖合作资格，合作期为1年；
（三）合作机构入库后，须一个月内在瑞安市域内设立固定办公场所30㎡（含）以上，并配备满足基本办公需求的设施设备。本中心将统一组织实地核查，同一个办公地址仅限一家机构报名入库。未在规定期限内达到上述条件的，将取消其入库资格。
（四）在合作期内，若遇温州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出台新的收费标准文件，本中心将另行制定具体标准并公示，合作机构需予以遵守；
（五）合作机构退出合作时，履约保证金予以无息退还；
（六）申请机构须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如发现虚假材料，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入选资格，并保留追究其相应责任的权利。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0577-66807171
附件：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拍卖会员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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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拍卖会员申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企业性质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户银行
	 

	
	注册地址
	 
	账    号
	 

	办公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联系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电子
邮箱
	 

	资格证书
	证书类别
	证  号
	资格
等级
	


	
	 
	 
	 
	 

	
	
	
	
	

	
	
	
	
	

	拍卖师
	姓名
	注册号
	身份证号
	手机

	
	 
	 
	 
	 

	
	 
	 
	 
	 

	
	 
	 
	 
	 

	申请单位
意见
	本表及附件内容真实无误，并愿意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农村产权交易规则》和《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拍卖会员管理办法》。

法人代表签字：
（ 公  章）
年    月    日

	中心审核
意见
	 



  经办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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